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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让报价
	

	受让承诺
	1.我方申请受让该项目，了解并接受该项目公告信息所载的全部披露内容和受让要求。
2.我方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符合本次资产交易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受让方条件的规定。
3.我方如实填写受让申请资料并提交有关附件，并对以上材料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4.我方受让申请系我方真实意愿，一经作出即对我方产生完全的约束效力。我方将及时办理相关手续，配合接受资格审核，严格遵守有关交易规则。
5.本次填写的受让报价为我方的最低购买价，如果在交易过程中没有其他方报价高于此报价，则我方将按此报价受让本项目标的。
6.处置方通过上述基本信息及我方授权联系人向我方发出各类征询意见的通知后，我方承诺根据函件具体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回复，如限期内未回复的，我方自愿按函件内容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
我方同意如违反以上承诺，相关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后果由我方自行承担。

	我方已对本意向进行审慎评估，已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并可以确定：
1.我方已对转让方所提供的材料进行了尽职审核，所提供的文件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无虚假、误导成分以及重大遗漏。
2.意向受让方一经确认即视为其在已充分了解收购标的基础上对转让方作出接受公告全部内容、并在仅有一家意向受让方时以不低于挂牌价格受让标的资产的承诺。
3.我方已对各项规章制度、相关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有了充分的理解。
因此，我方申请贵所对我方标的资产收购意向进行受理，未经贵所及转让方同意，我方承诺不得撤销、变更、终止该标的资产收购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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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签字并按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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